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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度判字第 29 號 
1. 行政程序法第 128 條固係針對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發生形式確定力之行政處分，

為保護相對人或利害關係人之權利及確保行政合法性所為之例外規定； 
2. 惟行政處分提起行政救濟經行政法院實體判決確定者，因已生判決之既判力，且行政

訴訟法對行政法院確定判決復定有再審之救濟程序，是經行政法院實體確定判決維持

之行政處分，當事人再為之爭執若屬得循行政訴訟再審程序請求救濟者，即非屬得依

行政程序法第 128 條規定申請重開行政程序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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